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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，局相关股室：

为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

益，根据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

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卫基层函

〔2024〕1824 号）和《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关

于做好 2024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效果监测工作的

通知》（泉卫基层〔2024〕26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4

年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（第三版）》规定的 12 类原国家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效果监测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测内容

主要评价原 12 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和实施情

况，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提供情况及成效，省级监测指标体系

详见附件 1，市级监测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2，县级监测指标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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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见附件 3。若省级或市级对监测指标进行修改，我县也将同步

进行调整。

（一）组织管理。包括方案制定、项目实施、项目管理及服

务模式、培训及督导考核等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。包括资金分配，资金使用合规性，国家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中乡村医生补助落实情况等，2024

年度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表详见附件 4。

（三）项目任务执行情况

1.项目工作管理情况。包括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核对清理情

况、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有效利用情况（含开放内容、开放途径、

开放功能），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、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、

2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管

理信息完整性、关联性、逻辑性和服务的真实性。

2.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2024 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

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详见附件 5。

（四）服务人群获得感。了解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、高血压

和 2 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、0-6 岁儿童等重点人群的获得感，

包括知晓率、满意度和健康状况。

二、监测方式与时间安排

（一）机构自查。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

疗卫生机构应进行自查自评，同时对辖区内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

务工作的村卫生所（室）或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全面评价。自查

和评价结果于 2024 年 12 月 8 日前报县卫生健康局基层股。

（二）县级评价。县级将于 12 月 20 号前组织开展 1 次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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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，评价覆盖 18 乡镇基层医疗机构，每个乡镇抽取至少 1 个

村卫生所（室）或有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社区卫生服务

站进行复核。绩效评价结果（含通报及排名）于 2024 年 12 月

31 日前报市卫健委基层科。

三、结果应用

（一）与奖惩挂钩

评价结果将作为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负责人目标责任制考

核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在评价

中成绩最后一名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不作为当年度各类评先推

优活动的推荐单位。

（二）与补助资金挂钩

考核结果将与各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村级卫生

所的补助经费挂钩。基本公共卫生年度评价平均得分为 85 分及

以上，给予核定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的 100%；82.5-84.99 分

给予核定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的 95%；80-82.49 分给予核定基

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的 90%；77.5－79.99 分给予核定基本公共

卫生补助资金的 85%；75－77.49 分给予核定基本公共卫生补助

资金的 80%；70－74.99 分给予核定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的

70%，对单位进行全县通报批评。

（三）奖惩办法：

根据考核情况作为各基层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奖惩依据。

1.考核成绩在前三名的单位给予表扬并奖励基本公共卫生

经费，第一名：奖励经费 30000 元；第二名：奖励经费 20000 元；

第三名：奖励经费 10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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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考核成绩在后三名的单位给予全县通报批评并扣减基本

公共卫生经费，最后一名：扣减经费 30000 元；倒数第二名：扣

减经费 20000 元；倒数第三名：扣减经费 10000 元；同时责成向

县卫健局说明原因和汇报整改措施，年度考核后三名的单位负责

人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。

3.上一年度代表县级接受国家、省、市各级部门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相关项目考核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顺利通过考核且抽查

考核分值未在倒数三名内的，给予 2 万元奖励补助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卫生健康局要高度重视，会同财政

部门制定完善本县项目实施效果监测或绩效评价方案，有效促进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效果的持续提升。评价指标应覆盖原 12

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要求，各级标准不低于市级要

求。

（二）确保资金到位。按照《关于加强卫生健康相关转移支

付资金审核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社便〔2021〕247 号）要

求，县财政局做好资金保障工作，县卫健局在定期预拨的基础上，

应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落实

到项目实施单位。任何部门不得截留、挪用或拖欠基本公共卫生

服务补助资金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对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

成效要定期反馈、提出意见或建议，县卫生健康局及财政局应将

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公示，将绩效评价结果及运用情况形成书面报

告、在规定时限内报上一级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财政局。对绩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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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过程中发现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出现敷衍塞责或弄虚作假的，

除责令其立即纠正外，将视情节轻重，给予通报批评，并按规定

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附件：1.2024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监测指标体系（参

考）

2.2024年原12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市级监测指标

3.2024年原12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县级监测指标

4.2024年原12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村级监测指标

5.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

德化县卫生健康局 德化县财政局

2024 年 12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泉州市卫健委、市财政局，县政府办公室。

德化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4日印发


